淄博电子工程学校食品安全管理制度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为了加强学校食品安全管理，保障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，结合本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学校食堂、小卖部等食品生产经营场所及相关食品采购、储存、加工、供应等全过程。
第三条 学校食品安全管理应坚持预防为主、风险管理、全程控制、社会共治的原则，确保食品安全。
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
第四条 学校应成立食品安全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全面指导、协调和监督学校食品安全工作。
第五条 学校食品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下设食品安全管理办公室，负责日常食品安全管理工作。
第六条 食堂、小卖部等食品生产经营场所应设立食品安全管理员，负责具体食品安全工作的落实。
第三章 食品安全管理要求
第七条 食品采购
1.采购食品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合格的证明文件，并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，如实记录食品的名称、规格、数量、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、保质期、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、地址、联系方式等内容，并保存相关凭证。
2.不得采购腐败变质、油脂酸败、霉变生虫、污秽不洁、混有异物、掺假掺杂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。
第八条 食品储存
1.食品应当分类、分架、隔墙、离地存放，并定期检查，及时处理变质或超过保质期的食品。
2.储存场所应保持清洁、干燥，防止食品受潮、霉变。
第九条 食品加工与供应
食品加工人员应持有有效的健康证，并遵守个人卫生规定。
1.食品加工场所应保持清洁、卫生，防止交叉污染。
2.食品应烧熟煮透，生熟分开，避免食品变质或污染。
第十条 食品安全培训与宣传
1.定期开展食品安全知识培训，提高师生的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。
2.利用校园广播、宣传栏等途径，宣传食品安全知识，营造良好的食品安全氛围。
第四章 监督与检查
第十一条 学校食品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应定期对食堂、小卖部等食品生产经营场所进行食品安全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整改。
第十二条 食堂、小卖部等食品生产经营场所应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，提供必要的资料和协助。
第五章 附则
第十三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学校食品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
第十四条 本制度如与国家法律法规或上级部门规定相抵触的，以国家法律法规或上级部门规定为准。
